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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類交通事故資料分析發現，未依限辦理車輛檢驗並經主管機關依處罰條例第 17 條規定處罰

者，分別計 72 萬 7,812 輛次（55 萬 9,724 輛）、55 萬 9,987 輛次（53 萬 1,804 輛）及 51 萬

7,605 輛次（49 萬 1,172 輛），其中未依限參加檢驗逾 6個月以上者，分別為 53 輛、84 輛及 61

輛，車輛數仍多；另分析交通事故個別肇因屬機件因素者，110 至 112 年度分別計 1,152 件（1,165

輛次）、1,161 件（1,191 輛次）及 1,325 件（1,344 輛次），每年因機件原因發生交通事故均逾

千件，亦呈逐年增加趨勢。交通部雖已持續精進車輛檢驗制度，惟近 3 年度未依限辦理檢驗及

因機件因素而發生交通事故車輛仍多，經函請交通部檢討研謀善策，並加強宣導，俾利車主確依

規定辦理車輛檢驗，以提升行車安全。據復：公路局已透過多元管道通知車主應於期限內驗車，

車輛到檢率已逐年上升，將持續透過監理服務 APP、簡訊、電子郵件及明信片等宣導方式，提高

車輛到檢率，確保行車安全。 

（五） 駕駛人啟用輔助駕駛系統之交通安全風險趨增，警察機關就涉及危險

駕駛行為依處罰條例舉發，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有待強化，又未正視啟用輔助

駕駛系統車輛事故之影響性，完備考訓制度，系統功能資訊透明度亦有待提升，允

宜研謀改善，以逐步完備輔助駕駛車輛道路交通管理制度及精進交通事故防制作為。 

據高速公路局（下稱高公局）統計，110 至 112 年度國道施工車輛或緩撞車遭撞事故件數分

別為 79 件、114 件及 128 件，其中遭配備輔助駕駛系統車輛追撞者分別為 36 件、47 件及 80 件

，占事故總件數比率分別為 45.57％、41.23％及 62.50％，又前揭車輛有開啟輔助駕駛系統者

分別為 6件、26 件及 53 件，占配備輔助駕駛系統車輛比率分別為 16.67％、55.32％及 66.25％

，開啟輔助駕駛系統車輛肇事件數及占比均呈逐年增加趨勢，且統計期間造成 149 人死傷。另

113 年度截至 4 月底止，國道施工車輛或緩撞車遭撞事故件數計發生 35 件，其中遭配備輔助駕

駛系統車輛追撞者為 18 件，占事故總件數逾 5 成，有開啟輔助駕駛系統者為 10 件，並造成 16

人死傷（表 6），顯

示駕駛人啟用輔

助駕駛系統行駛

道路之交通安全

風險明顯趨增。經

查自動輔助駕駛

系統車輛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及配

套措施執行情形，

表 6 國道施工車輛或緩撞車遭撞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 

單位：件、％、人 

年度 總件數 

配備輔助駕駛 
系統車輛 

開啟輔助駕駛 
系統車輛 

非施工人員 施工人員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配備輔助駕駛 
系統車輛比率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合計 356 181 50.84 95 52.49 2 135 5 23 

110 79 36 45.57 6 16.67 1 39 － 10 

111 114 47 41.23 26 55.32 － 45 3 3 

112 128 80 62.50 53 66.25 － 41 2 5 

113 
（1－4月） 

35 18 51.43 10 55.56 1 10 － 5 

註：1.資料時點：113 年 4 月 30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高公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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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下列事項： 

1. 駕駛人啟用輔助駕駛系統之交通安全風險趨增，允宜督促就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及違規態樣，強化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並研議強制車廠安裝事故資料紀錄器（EDR）之可行性，

以利掌握配備輔助駕駛系統車輛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實況：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

條例）第 43 條規定，民眾使用輔助駕駛系統行駛道路，若涉及危險駕駛行為，可處 6千元以上

3萬 6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扣該汽車牌照 6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

提供為前揭行為者，沒入該汽車；汽車駕駛人因違反該條例第 43 條第 1項規定而肇事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並得依該條例第 24 條第 1項規定令違規之汽車駕駛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經

查自動輔助駕駛系統車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情形，核有：（1）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為明

確掌握案件發生狀況、肇事因素及違規行為與後續統計資料分析運用，自 112 年 7 月起採用新

式「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將「使用車輛自動駕駛或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裝置）不符

規定」納為道路交通事故肇因初步分析研判選項（圖 2），惟針對「不符規定」1節所涵括之規定

範疇及裁量標準，缺乏法律明確定義。經運用警政署 A1、A2 類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及公路局第 3

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M3）交通違規紀錄，分析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肇因與輔助駕駛系統

啟用有關者，及其後續交通違規舉發情形，發現新式「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採用後半年間

圖2 新式「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初步分析研判索引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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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肇因初步分析研判為「使用車輛自動駕駛或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設備（裝置）不符規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計有 41 件，均未依處罰條例第 43 條規定舉發及處

罰，且上開 41 件道路交通事故查無舉發紀錄者計有 35 件，另依他項規定舉發之 6 件交通違規

紀錄，與道路交通事故資料所列肇事原因難以連結，恐不利明確掌握與輔助駕駛系統啟用直接

相關之交通事故發生狀況、實際肇因及違規行為，影響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分析運用品質，暨

後續交通事故防制及違規執法之成效；（2）經查事故資料紀錄器（Event data recorder, EDR）

有助瞭解事故發生當時汽車駕駛人之應變行為、車輛實際行駛方向及輔助駕駛系統啟用情形，

釐清肇事原因及責任歸屬，惟我國僅針對總聯結重量及總重量在 20 公噸以上之新登檢領照汽車

，明定應裝設具有連續記錄汽車瞬間行駛速率及行車時間功能之行車紀錄器（或稱數位大餅），

行車事故鑑定單位及檢警機關如欲運用 EDR 事故資料數據進行該等車輛以外之行車事故調查，

因缺乏資料提供之法源依據，僅能就 A1 類事故之刑事案件要求車廠配合提供數據及判讀結果，

不利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蒐集及分析研判肇事責任之精確度。鑑於駕駛人啟用輔助駕駛系統之

交通安全風險明顯趨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有待強化，復為行車事故鑑定單位及警察機關

於辦理事故調查時，取得輔助駕駛系統啟用情形之關鍵數據，經函請行政院督促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檢討改善。據復：為利瞭解道路交通事故肇因，交通部已調和導入 UNECE R160（事件資料

紀錄器法規），並於 113 年 5 月 10 日進行預告，針對車輛可記錄事故發生前及當下感測之參

數，用於進行事故分析及車輛設計改善，國內新型式及各型式車輛分別規劃自 116 年及 118

年起實施；另涉及 EDR 判讀及第三方專業單位鑑定等配套作業，交通部將持續邀集相關單位

共同研議。 

2. 駕駛人未諳輔助駕駛系統功能及啟用限制，致道路交通事故頻傳，允宜督促正視

自駕車事故之影響性，研議將輔助駕駛系統安全教育納入駕照之考訓範疇，並督促業者強化購

（租）車之教育宣導及車主手冊之透明度暨正確性，以確保民眾安全使用輔助駕駛系統：經查主

動式車距調節巡航（Adaptive Cruise Control）或車道維持輔助（Lane Keeping Assistance）

等輔助駕駛系統功能，存有各廠牌命名不一，易使消費者混淆情形，且因系統作動速域及性能，

依廠牌、車型及年式各有不同，能否跟車到停，或停下後能否繼續配合前車再次自動加速前行（Stop 

& Go），及相關操作限制亦有差異性，惟駕駛人購（租）車多仰賴業者口授或網路搜尋教學影片，

獲取相關駕駛資訊；又部分車廠未於官方網站公告車主手冊，或電子型錄與車主手冊未敘明輔助

駕駛功能及操作方式，甚有二者內容不一致情形，不利消費者充分瞭解輔助駕駛系統之性能及使

用限制，致駕駛人未諳各項輔助駕駛系統功能之啟用時機，頻傳系統誤（濫）用而發生交通違規

或車禍傷亡事件（表 7）。復查韓國為增進駕駛人對自動輔助駕駛汽車之充分瞭解，已規劃於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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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自動輔助駕駛汽車安全教育納入駕照考訓範疇，惟我國尚未正視駕駛人啟用輔助駕駛系統，

據以檢討現行駕照考訓制度及內容，不利確保駕駛人正確瞭解輔助駕駛系統功能，及建立安全

操作之駕駛觀念。鑑於輔助駕駛車輛已漸趨普及，駕駛人未諳輔助系統功能及啟用限制，衍生道

路交通事故頻傳，經函請行政院督促交通部研謀改善。據復：交通部為強化車輛搭載先進駕駛輔

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使用安全，已要求業者於車主手冊載明系統

安全操作說明、加強銷售人員訓練與交車宣導，及將車輛警示標語等資訊納入車輛安全審驗管

理制度，俾督促業者落實社會責任，提升消費者正確使用觀念。 

（六） 汽車自動化駕駛為全球路面交通之發展趨勢，惟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及分級標準尚無明確法律定義，車輛安全審驗及道路行駛缺乏具體規範，試驗場

域條件亦待研酌國內交通實境，允宜研謀改善，俾確保行車安全。 

汽車自動化駕駛為未來路面交通之發展趨勢，相關應用技術更為世界各國積極發展之前瞻

科技項目，國際汽車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International, SAE 

International）已於 2021 年明定自駕車（或稱自動輔助駕駛系統車輛）之分級標準（表 8）。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世

界車輛法規協調論壇（World Forum for Harmonization of Vehicle Regulations, Working 

Party 29, WP.29）亦於 2021 年發布第 157 號條例（UNECE R157），針對自動車道維持系統

（Automated Lane Keeping System, ALKS）制定一致性規範，作為開發有條件自動化駕駛（L3）

等級車輛之汽車製造商及技術供應商可依循之法規，確保自駕車之安全及性能可達一定標準。

經查我國於自動輔助駕駛系統車輛安全管理與配套措施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表7 媒體報導有關誤（濫）用輔助駕駛系統致發生交通違規或道路交通事故情形 

報導日期 報導內容摘述 

112.1.16  民眾於國道 1號北向 65 公里處，發現 1名駕駛開啟自動輔助駕駛後，直接呼呼大睡。 

112.4.11  民眾於國道 5號南向 8.6 公里路段，發現○○廠牌汽車正副駕駛熟睡，未握方向盤。 

112.8.31  
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於網路公開危險駕駛照片並附上罰單截圖，照片中駕駛拿著書專心閱
讀，雙手離開方向盤，完全交由輔助駕駛行駛，無視周圍情況。 

112.10.30 國道 3號通霄交流道附近，發生轎車開啟駕駛輔助系統，撞上施工單位緩撞車及擦撞大貨車。 

112.11.21 
國道 1號南下 143 公里銅鑼路段發生施工緩撞車事故，1輛自小客車因開啟輔助駕駛功能未注意車前動
態，擦撞內側車道施工單位之緩撞車。 

112.11.27  
台 72 線 19.4 公里銅鑼鄉西向外側車道，發生轎車撞擊橋梁維修工程緩撞車，警方初步調查轎車開啟
輔助駕駛，駕駛人因撿手機未注意前方路況，致發生事故。 

113.1.25  
國道 5號南向 37 公里處，1輛休旅車疑開啟自動輔助駕駛功能，撞擊內側施工之高公局委外緩撞車，
造成車流回堵。 

113.3.13  
國道 1號南向 103.7 公里新竹寶山路段，發生自小客車開啟輔助駕駛系統，高速追撞於分隔島執行割
草作業之工程緩撞車。 

113.4.22 休旅車行經國道 3號北向 135.7 公里後龍路段內側車道，未煞車直接撞擊前方警戒之施工緩撞車。 

113.5.23  國道1號北向199.6公里彰化路段，民眾開啟輔助駕駛系統追撞高公局外包緩撞車，致車頭嚴重受損。 

註：1.資料期間：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5 月 24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網路新聞內容資料。 


